附件一：
　　外商投资企业工资、福利费支付标准备案表
　　单位(盖章)：
　　　　　项　目
　　　　内
　　　　　容
　　　　计提比例
　　　　文
　　　　　件 依 据
　　　　工
　　　　　资
　　　　福
　　　　利
　　　　费
　　　　医疗保险基金
　　　　住房公积金
　　　　退休保险基金
　　　　职工教育经费
　　　　工会经费
　　　　合
　　　　　计
　　　　至至至至至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情况备案表
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固定资产
　　　　名称
　　　　购置
　　　　时间
　　　　购置
　　　　价格
　　　　实际计提
　　　　折旧年限
　　　　实际计提
　　　　折旧金额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至至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产品情况表
　年度：
企业名称：
　单位：万元人民币
　　　　产
　　　　　品　名　称
　　　　计量单位
　　　　企业全部产品
　　　　企业出口产品
　　　　数量
　　　　销额额
　　　　数量
　　　　销售额
　　　 占总销售
　　　　额比重
　　　 合同规定出口比例

　　合
　　　　　计
　　附件四：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有关审批、报备事项说明
　　一、需由主管税务机关初审、市局复核、国家税务总局审批的事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八条规定，从事农、林、牧和设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在享受定期减免税后在十年内减征应纳税款的15%至30%优惠待遇。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十九条规定，外国企业转让科学研究、开发能源、发展交通运输等领域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就其中技术先进、条件优惠的申请免征预提所得税。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七十三条规定，设立在规定地区的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或“两个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七十三条规定，设立在沿海开放地区从事能源交通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七条、第 九十条规定，外国企业在我国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申请汇总申报企业所得税。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四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选用直线法以外折旧方法。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八)、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165号)第一条规定，外国政府、民间团体等非营利机构在我国设立的代表机构申请免税。
　　二、需由主管税务机关初审、市局审批的事项
　(一)、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有关征收所得税问题几项规定的通知》((86)财税外字第102号)第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原合同规定中分阶段投资且各阶段经营情况划分清楚，申请分阶段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待遇。
　(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90号)第 六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将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抵免当年度新增企业所得税。
(三)、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审批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2000]087号)第三条规定，财产损失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将财产损失税前扣除。
　　三、由主管税务机关直接审批的事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十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税后利润直接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待遇。
　(二)、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审批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2000]087号)第三条规定，财产损失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将财产损失税前扣除。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二十条规定，我国境内的外国企业申请列支总机构管理费。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八条规定，外国企业按照规定年限纳税有困难，申请按照满12个月为纳税年限纳税。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七十四 、 七十五条和《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国税外[1999]002号)第三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享受生产性企业、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法前老企业等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优惠待遇。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二十一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列支合理借款利息。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一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申请改变存货计价方法。
　(八)、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若干业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1]165号)第 四条规定，不组成企业法人的中外合作业申请统一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九)、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若干业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1]165号)第 十三条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申请将投资合同批准前发生的可行性研究费用列为开办费。
　　四、主管税务机关需向市局上报备案的事项
　(一)、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减免税管理工作的通知》(京国税外[1999]002号)第五条规定，各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当期负责审批的减免税情况上报市局备案，应于每半年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减免税审批情况备案表》并于每年7月15日前和次年1月15日前报市局。
　(二)、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审批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2000]087号)第四条规定，各主管税务机关应将每年度审批财产损失税前扣除情况填写《外商投资企业财产损失税前扣除情况备案表》，随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相关报表一并报市局。
(三)、根据《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投资者享受再投资退还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2000]088号)第四条规定，各主管税务机关应结合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进一步检查再投资退税的审批情况，并将本年度审批情况汇总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情况统计表》，连同批复复印件随汇算清缴相关报表一并报市局。
　　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需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的事项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十七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帐户或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二十四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件之日起15日
　内，将其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报送税务机关备案。纳税人使用计算机记帐的，应当在使用前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会计核算软件、使用说明书及有关资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三十一条规定，纳税人采取电子方式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有关资料，并定期书面报送主管税务机关。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四十九条规定，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应当自发包或者出租之日起30日内将承包人或者出租人的有关情况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条规定，纳税人有解散、撤消、破产情形的，在清算前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
　(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若干审批项目后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27号)有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所得税申报表时，应就列支职工工资、福利费情况，报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工资、福利费列支标准备案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八)、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若干审批项目后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27号)有关规定，中外合作企业购置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在进行加速折旧前应报送《中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情况备案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